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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局关于
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路水运工程

施工安全简易程序行政处罚的通知
渝交规〔2021〕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局、市交通执法总队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思想论述，

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依法治理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

安全生产问题，有效惩治我市公路水运工程施工现场常见安全生

产违法行为，加强施工生产安全事故防控，提升执法监管效能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

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9 号）和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28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和

规范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工作提出如

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简易程序行政处罚适用范围

依据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。相关适用情形如下：

（一）未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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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进入施工现场人员未佩戴安全帽的；

2．人员在 2 米及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护设施的高处、悬崖

和陡坡作业时，未系挂安全带的；

3．水上作业人员未正确穿戴救生衣等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；

4．人工开挖支挡抗滑桩施工，孔内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，

或未系安全带，或未穿防滑鞋，或安全绳未系在孔口的；

5．桥涵工程预应力混凝土工程采用后张法施工的，管道压

浆作业人员未佩戴护目镜的；

6．公路工程施工，高边坡、陡崖、沿溪线的现浇混凝土护

栏施工，作业人员未采取防坠落的措施的；

7．挖孔桩孔内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，或未系安全带，或未

穿防水绝缘胶鞋，或安全带的保险绳未固定在孔口上的；

（二）未设置临边洞口防护设施的

8．需临时拆除或变动防护措施时，未采取能替代原防护措

施的可靠措施的，或作业后未立即恢复的；

9．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，未在临空

一侧设置防护栏杆的；或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

闭的；或者施工升降机与建筑物间设置的通道平台两侧边，未设

置防护栏杆、挡脚板或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

的；

10．洞口作业区域，未设置洞口防坠落措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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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基准面以上 2 米安装模板未搭设脚手架或施工平台的；

或作业高度超过 2 米的钢筋骨架未搭设脚手架或施工平台的；

12．公路工程施工（临时码头和栈桥），栈桥两侧和栈桥码

头四周未设置高度不低于 1.2 米的防护栏杆的；

13．公路工程施工，斜拉桥已拼接的钢箱梁临边未设置防护

栏杆的；

14．公路工程施工，隧道竖井进口周围未设置防护栏和安全

门的；

（三）吊运物体无人指挥的

15．吊运物体无人指挥的；

（四）使用破损的用电防护设施、违章使用用电设备的

16．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

220/380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，未采用三级配电系统的；

或未采用TN-S接零保护系统的；或未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的；

17．发电机组电源与其他电源未相互闭锁的；

18．消防泵、施工升降机、塔式起重机、混凝土输送泵等大

型设备未设专用配电箱的；

19．配电箱内的连接导线有接头、或线芯损伤、或断股的；

或配电箱外壳未通过保护导体（PE）汇流排可靠接地的；或末

级配电箱进线未设置总断路器的；或末级配电箱各分支回路未设

置具有短路、过负荷、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的电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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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．配电线路跨越在建工程、脚手架或临时建筑物的；或敷

设在树木上的；或直接绑挂在金属构架和金属脚手架上的；

21．总配电箱、分配电箱及架空线路终端保护导体（PE）

未做重复接地的，或重复接地电阻大于 10Ω的；或人工接地体

采用螺纹钢筋的；

22．施工现场和临时生活区的高度在 20 米及以上的钢脚手

架、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及塔式起重机、井子架、施工升降机、机

具等设施未设置防雷保护措施，且未在其他建筑物或设施的防雷

保护范围之内的；

23．公路工程施工，临时用电配电箱、开关箱未选用专业厂

家定型、合格产品的；

24．水运工程施工，潮湿多雨季节，未定期检测机电设备的

绝缘电阻和接地装置的；或电气开关未采取防雨措施的；

（五）其他施工现场违法行为

25．起重吊装采用斜拉、斜吊的；或起吊埋于地下或黏结在

地面上的构件的；或超载吊装的；或吊装重量不明的重型构件和

设备的；或使用起重机载运人员的；或在已吊起的构件下面或起

重臂下旋转范围内作业或通行的；

26．维修、保养或检查清理搅拌系统、供料系绕，未封闭下

料门的；或未切断电源的；或未锁定安全保护装置的；或未悬挂

“严禁合闸”安全警示标志的；或未派专人看守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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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．爆破作业未设警戒区、警戒人员或警戒船的；或起爆前

未撤出人员的；或未按规定发出声、光等警示信号的；

28．冬季施工，办公、生活区使用电炉、碘钨灯等取暖的；

或煤炭炉取暖未采取防火、防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的；

29．人工开挖支挡抗滑桩施工，未持续通风的；或未配置气

体浓度检测仪的；或孔内爆破作业，爆破前，相邻桩孔人员未撤

离的；

30．公路工程施工，工程货运车辆运送人员的；

31．公路工程施工，雨天露天电焊作业的；或潮湿区域作业

人员未在干燥绝缘物体上焊接作业的；

32．公路工程施工，吊篮和工作台的脚手板未铺平绑牢，或

出现探头板的；

33．公路工程施工，脚手架拆除作业，未由上而下逐层进行

的；或存在上下同时作业的；或连墙件未随脚手架逐层拆除或提

前拆除的；

34．公路工程悬索桥施工，猫道架设，承重索及其他钢丝绳

投入使用前未严格验收的；或使用断丝、变形、锈蚀等超出相应

规定的钢丝绳的；

35．公路工程施工，隧道内存放汽油、柴油、煤油、变压器

油、雷管、炸药等易燃易爆物品的；

36．水运工程施工，工程开工前,单位、分部和分项工程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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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施工的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履行签认手续的；

37．水运工程施工，施工船舶无相应的有效证书的；或船员

未持有与其岗位相适应的适任证书的；或从事潜水作业的人员未

持有有效潜水员资格证书的；

38．水运工程施工，氧气瓶或乙炔瓶使用钢绳、铁链直接捆

绑或使用电磁吸盘等进行吊运的；或电焊、气割等明火作业点

10 米范围内，存放氧气瓶、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或其他可燃

危险物品的；

39．水运工程施工，起重吊装作业，所使用的钢丝绳和索具

没有具备生产资质的制造厂商提供的出厂合格证或材质证明的；

或起重绳索没有进行受力计算的；或索具、滑车等没有根据计算

结果合理选配的；

40．水运工程施工，水下爆破施工没有对钻爆船的杂散电流

进行监测的；或钻孔爆破船施工时，临时存放的炸药和雷管没有

分舱放置的；

41．挖孔桩施工，孔深超过 10 米或孔存在有害气体时，桩

孔内未采取强制通风措施的；或孔内爆破作业，爆破前，其他桩

孔内人员未全部撤离的；

42．施工船舶未在核定航区或作业水域内施工的。

施工现场存在其他违反安全生产强制性标准的行为，仍可按

照“其他施工现场违法行为”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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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实施步骤

（一）向施工现场人员出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件并查明对

方身份；

（二）调查并收集必要的证据；

（三）告知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或指定签收人违法事实、处

罚理由和依据；

（四）告知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或指定签收人享有的权利与

义务；

（五）听取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或指定签收人的陈述和申辩

并进行复核；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应当采纳；

（六）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的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并当场交付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或指定签收人，告知施工单位在

法定期限内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；《当场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应当由执法人员签名，并有执法部门所属交通局

印章；

（七）施工单位委托代理人或指定签收人在《当场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上签名并按捺手印；

（八）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起五日内，将《当场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副本提交执法部门备案；

（九）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制度，不当场收缴罚款。施工单位

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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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；具备条件的，也可以通过网上支付等方式缴纳罚款。

三、裁量基准

（一）对当事人“未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的”“未设置临

边洞口防护设施的”“吊运物体无人指挥的”“使用破损的用电

防护设施、违章使用用电设备的”等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，按照

现行有效的《重庆市交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有关规定裁量；

（二）对当事人“其他施工现场违法行为”实施处罚的，其

裁量基准为：发现 1 处，处 200 元罚款；发现 2 处，处 600 元罚

款；发现 3 处及以上，处 1000 元罚款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违法行为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应

当适用一般程序实施行政处罚，并按照规定归集和公示相关行政

处罚信息。

（二）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

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。导致重大事故隐患的，在重大事

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险

区域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，并按照规定挂牌督办。

（三）发现施工现场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，还应当调查

是否存在“项目负责人未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具体负责”“施工

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

督检查”“工程监理人员未按照规定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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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现场监理的，或者未对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加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实施旁站监理”等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鼓励利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实施非现场行政处罚，相关

实施步骤按照执法总队有关非现场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．有关安全生产的强制性标准依据；

2．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式样

重庆市交通局

2021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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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有关安全生产的强制性标准依据

序号 违法行为类别 标准规范依据

1

（一）未
正确使用
安全防护
用品的

进入施工现场人员未佩戴安全帽
的

《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用品配
备及使用标准》（JGJ184-2009）
第 2.0.4条

2
人员在 2米及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
护设施的高处、悬崖和陡坡作业
时，未系挂安全带的

《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用品配
备及使用标准》（JGJ184-2009）
第 2.0.4条

3 水上作业人员未正确穿戴救生衣
等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8.3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1.11
条

4

人工开挖支挡抗滑桩施工，孔内作
业人员未戴安全帽，或未系安全
带，或未穿防滑鞋，或安全绳未系
在孔口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6.5.3条

5
桥涵工程预应力混凝土工程采用
后张法施工的，管道压浆作业人
员未佩戴护目镜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8.2.5条

6
公路工程施工，高边坡、陡崖、沿
溪线的现浇混凝土护栏施工，作业
人员未采取防坠落的措施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10.2.6条

7

挖孔桩孔内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，
或未系安全带，或未穿防水绝缘胶
鞋，或安全带的保险绳未固定在孔
口上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7.5.8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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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类别 标准规范依据

8

（二）未
设置临边
洞口防护
设施的

需临时拆除或变动防护措施时，
未采取能替代原防护措施的可靠
措施的，或作业后未立即恢复的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
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3.0.9条

9

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以上进行
临边作业时，未在临空一侧设置
防护栏杆的；或未采用密目式安
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的；或
者施工升降机与建筑物间设置的
通道平台两侧边，未设置防护栏
杆、挡脚板或未采用密目式安全
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的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
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4.1.1 条、
第 4.1.4条
防护栏杆符合《公路工程施工安
全技术规范》（JTG F90-2015）第
5.7.5条规定

10 洞口作业区域，未设置洞口防坠
落措施的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
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4.2.1条

11

基准面以上 2 米安装模板未搭设
脚手架或施工平台的；或作业高
度超过 2 米的钢筋骨架未搭设脚
手架或施工平台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2.13条、第
5.3.5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3.4条、
第 5.4.4条

12

公路工程施工（临时码头和栈
桥），栈桥两侧和栈桥码头四周
未设置高度不低于 1.2 米的防护
栏杆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4.3.4条
防护栏杆符合《公路工程施工安
全技术规范》（JTG F90-2015）第
5.7.5条规定

13 公路工程施工，斜拉桥已拼接的
钢箱梁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8.13.3条
防护栏杆符合《公路工程施工安
全技术规范》（JTG F90-2015）第
5.7.5条规定

14 公路工程施工，隧道竖井进口周
围未设置防护栏和安全门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9.7.5条
防护栏杆符合《公路工程施工安
全技术规范》（JTG F90-2015）第
5.7.5条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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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（三）吊
运物体无
人指挥的

吊运物体无人指挥的

16

（四）使
用破损的
用电防护
设施、违
章使用用
电设备的

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
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/380V 三
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，未采用三
级配电系统的；或未采用 TN-S 接
零保护系统的；或未采用二级漏电
保护系统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4.4.3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4.4.1条
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
范》（JGJ 46-2005）第 1.0.3条

17 发电机组电源与其他电源未相互
闭锁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4.0.4
条

18
消防泵、施工升降机、塔式起重机、
混凝土输送泵等大型设备未设专
用配电箱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6.1.4
条

19

配电箱内的连接导线有接头、或线
芯损伤、或断股的；或配电箱外壳
未通过保护导体（PE）汇流排可靠
接地的；或末级配电箱进线未设置
总断路器的；或末级配电箱各分支
回路未设置具有短路、过负荷、剩
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的电器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6.3.10
条、6.3.12条、6.4.4条

20

配电线路跨越在建工程、脚手架或
临时建筑物的；或敷设在树木上
的；或直接绑挂在金属构架和金属
脚手架上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7.1.1
条、7.1.2条

21

总配电箱、分配电箱及架空线路终
端保护导体（PE）未做重复接地的，
或重复接地电阻大于 10Ω的；或人
工接地体采用螺纹钢筋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8.1.2、
8.1.8条

22

施工现场和临时生活区的高度在
20米及以上的钢脚手架、正在施工
的建筑物及塔式起重机、井子架、
施工升降机、机具等设施未设置防
雷保护措施，且未在其他建筑物或
设施的防雷保护范围之内的

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
规范》（GB50194-2014）第 8.2.2
条

23
公路工程施工，临时用电配电箱、
开关箱未选用专业厂家定型、合格
产品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4.4.8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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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

水运工程施工，潮湿多雨季节，未
定期检测机电设备的绝缘电阻和
接地装置的；或电气开关未采取防
雨措施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11.1.4条

25

（五）存
在施工现
场其他违
法行为的

起重吊装采用斜拉、斜吊的；或起
吊埋于地下或黏结在地面上的构
件的；或超载吊装的；或吊装重量
不明的重型构件和设备的；或使用
起重机载运人员的；或在已吊起的
构件下面或起重臂下旋转范围内
作业或通行的

《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
术规范》（JGJ 276-2012）第 3.0.13
条、第 3.0.17条、第 3.0.18条

26

维修、保养或检查清理搅拌系统、
供料系绕，未封闭下料门的；或未
切断电源的；或未锁定安全保护装
置的；或未悬挂“严禁合闸”安全
警示标志的；或未派专人看守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4.2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5.3条

27

爆破作业未设警戒区或警戒人员
或警戒船的；或起爆前未撤出人员
的；或未按规定发出声、光等警示
信号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10.6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12.5

28

冬季施工，办公、生活区使用电炉、
碘钨灯等取暖的；或煤炭炉取暖未
采取防火、防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
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12.2.3条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11.2.2条

29

人工开挖支挡抗滑桩施工，未持续
通风的；或未配置气体浓度检测仪
的；或孔内爆破作业，爆破前，相
邻桩孔人员未撤离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6.5.3条

30 公路工程施工，工程货运车辆运送
人员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3.0.15条

31
公路工程施工，雨天露天电焊作业
的；或潮湿区域作业人员未在干燥
绝缘物体上焊接作业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5.15条

32 公路工程施工，吊篮和工作台的脚
手板未铺平绑牢，或出现探头板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7.20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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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
公路工程施工，脚手架拆除作业，
未由上而下逐层进行的；或存在上
下同时作业的；或连墙件未随脚手
架逐层拆除或提前拆除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5.7.29条

34

公路工程悬索桥施工，猫道架设，
承重索及其他钢丝绳投入使用前
未严格验收的；或使用断丝、变形、
锈蚀等超出相应规定的钢丝绳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GJF90-2015）第 8.14.8条

35
公路工程施工，隧道内存放汽油、
柴油、煤油、变压器油、雷管、炸
药等易燃易爆物品的

《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JTG F90-2015）第 9.1.17条

36

水运工程施工，工程开工前,单位、
分部和分项工程向参加施工的人
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履行签认
手续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4.8.1条

37

水运工程施工，施工船舶无相应的
有效证书的；或船员未持有与其岗
位相适应的适任证书的；或从事潜
水作业的人员未持有有效潜水员
资格证书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1.2条、
第 5.11.2条

38

水运工程施工，氧气瓶或乙炔瓶使
用钢绳、铁链直接捆绑或使用电磁
吸盘等进行吊运的；或电焊、气割
等明火作业点 10 米范围内,存放氧
气瓶、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或其
他可燃危险物品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6.3条、
第 5.6.5条

39

水运工程施工，起重吊装作业，所
使用的钢丝绳和索具没有具备生
产资质的制造厂商提供的出厂合
格证或材质证明的；或起重绳索没
有进行受力计算的；或索具、滑车
等没有根据计算结果合理选配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7.2条、
第 5.7.3条

40

水运工程施工，水下爆破施工没有
对钻爆船的杂散电流进行监测的；
或钻孔爆破船施工时，临时存放的
炸药和雷管没有分舱放置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5.12.22
条；第 5.12.23条

41

挖孔桩施工，孔深超过 10 米或孔
存在有害气体时，桩孔内未采取强
制通风措施的；或孔内爆破作业，
爆破前，其他桩孔内人员未全部撤
离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7.5.6条、
7.5.15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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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施工船舶未在核定航区或作业水
域内施工的

《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
范》（JTS205-1-2008）第 10.1.3条

附件 2

交通局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式样）
交执质简罚〔 〕 号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你（单位） 年 月 日 时 分

在 （项目位置及桩号）实施了以下行为（打√）：

□未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（□未正确使用；□未使用；□高空、井下等危险作

业未正确使用）；

□未设置临边洞口防护设施（发现 处）；

□吊运物体无人指挥（发现 起）；

□使用破损的用电防护设施、违章使用用电设备（发现 /套台）；

□其他施工现场违法行为（发现 处）；
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 项的规定，

依据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 项的规定，决定给予罚款

（打√）□200 元；□600 元；□1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缴纳罚款，到期不缴纳罚款

的，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

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

当事人

名 称

地 址

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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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强制执行。

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，执法人员已向你（单位）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你（单位）

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告知你（单位）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。

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执法人员签名： 、

交通局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


